
 
 

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 

            鄭泳舜議員, MH, JP 台鑒﹕ 

 

就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提交意見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下稱 平台) 成立於 2012 年，由多位前線社工及學者等組成， 多年來

積極關注和倡議香港房屋政策議題，致力改善港人住屋環境。就過渡性房屋事宜，平台

鼓勵政府釋放更多閒置用地，以作改建為過渡性房屋，善用土地資源。而就劏房事宜，

平台於過去一年分別有就「香港劏房違規及監管情況」進行研究、就「劏房」租務管制

研究工作小組工作進展作出回應，以及對政府發放的現金津貼(租津)收集街坊意見。 

為讓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小組委員會能夠更了解劏房的問題以及劏房戶的生活狀況，

我們亦隨此信附上上述活動之撮要，以供參考。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平台職員甘先生聯絡 (電話: 9766 1273)。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2021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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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020 香港劏房違規及監管情況專題研究報告發佈會 

 

劏房違例改建 政府視而不見 

訂立住屋標準 完善安置政策 

 

2019 年底，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開始在香港爆發，違例改建、過度擠迫、渠道亂駁及衛生欠佳等問題的劏房，

有極大機會成為病毒傳播的溫床。大部份不適切住房的居住環境質素十分惡劣，由單位的設計、造工以至安

全設備等方面均強差人意，而且是公然違反法例，多年以來政府卻視而不見，令問題不斷發酵。有見及此，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下稱平台）於 2020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進行「香港劏房違規及監管情況專題研究」，全

面翻查本港法例，探討是否有現行法例規管住宅單位的各項標準，包括《建築物規例》、《消防條例》及屋

宇署各項監管制度等等，並於 9月 26日舉行記者會發佈研究結果，建築師關兆倫先生就劏房的建築問題作專

業分析，同時亦有來自觀塘、荃灣及葵涌的劏房街坊現身說法，分享他們所居住的單位情況及所受的影響。 

 

平台組織幹事范啟妍指出，現行有不少法例監管住宅改建為劏房的工程，當中涉及的範疇包括在住宅單位內

生活所必需的設備，例如廚房及廁所之建造；排水渠之改建或建造；與照明及通風相關的設備之規格；消防

安全設備等等，所涉及的法例包括《建築物（規劃）規例》、《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

程及廁所）規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然而，根據屋宇署按立法會「審核 2020 至 21 年度開支預

算管制人員的答覆」提交的資料，再比對《長遠房屋策略》進度報告顯示五年之間劏房增長數字估算，

2015-2019 五年間只有大約 14%劏房是按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申請進行劏房改建工程，反映市面上絕大部分的

劏房改建工程均沒有申請，相信絕大部分屬違法改建，政府當局的監管制度是否落實得宜及其執法力度顯而

易見。范啟妍表示，大部分劏房改建未有嚴格遵循法例規定，因為改建劏房若要符合法例訂明的規格，將會

增加工程成本及複雜程度，而業主為了謀取最大利益，往往無視法規，擅自違例改建也在所不惜。在沒有嚴

格監管及阻嚇性罰則的情形下，業主也不會主動向屋宇署作出申請，違法改建頓成普遍現象。 



 
 

單位完全無窗   抽氣系統廚廁相連不衛生 

位於觀塘的地舖劏房個案，單位完全沒有面向露天地方的窗戶，違例改為床位的閣樓處則打通了一

個面向走廊的通氣口，建築師關兆倫指出，此設計完全違反《建築物(規劃)規例》對住所窗戶之規

定。而另一位於荃灣的唐樓劏房則見一設計奇怪的抽氣系統，單位的「黑廁」僅以一細小抽氣扇作

通風，而位於廁所旁邊的廚房設有抽油煙機；但由於兩者位置均較遠離單位窗戶無法排氣到室外， 

故廁所抽氣扇的出氣口，以及廚房抽油煙機排氣口均以膠喉接駁至一條主喉，主喉橫跨單位天花接

駁出窗外。此設計或會使廁所的污濁空氣經相連的喉管從廚房抽油煙機位置排出，對處所的衛生環

境及住客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排水系統長期淤塞  污水連污垢倒灌入屋    

位於葵涌的唐樓劏房個案，廁所地板去水位長期排水不暢通，更有倒灌狀況，甚至有時連同污垢一同倒灌，

情況惡劣。關兆倫表示，劏房單位的排水渠管會與附近的單位渠管相連並接駁至主渠排走，但由於分間劏房

後令渠道的負荷大增，加上距離主渠較遠的單位，其渠內污水較難順暢地平流到主渠排走，造成劏房單位渠

管排水力弱，當多個單位同時排水時，更會造成倒灌，所造成的衛生問題不言而喻。故此，除非劏房單位於

改建時特意建造有斜度的排水系統，則可有助各劏房單位渠管的污水引流到主渠，但此工程會增加建造成本，

絕大部份的劏房都不會有如此設計。 

 

違例改建「開放式廚房」  走廊電線電標外露易燃 

其中一個位於荃灣的唐樓劏房單位，其廚房非常接近單位出入口，基本上一開大門即達煮食位置；

廚房沒有圍封的間隔，亦沒有開放式廚房所需備的防火設備。關兆倫指出，廚房本身不應位於太接

近門口的位置，同時應備有圍封式的間隔，以防煮食失火時令火勢迅速蔓延至其他地方。如廚房屬 

 



 
 

開放式廚房，須符合法例規定，安裝煙霧感應器、自動灑水系統及一道半小時耐火牆，唯本個案單

位內欠缺上述所有設備，如遇火災情況不堪設想，唯此情況於劏房十分普遍。 

 

另外一個位於葵涌的個案，單位之走廊有大量電線及電標外露地設置在天花或牆壁之上，這些設備均為易燃，

如遇火警危險性大增。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規定電線及電標須以防火物料圍封，須具備足夠的

耐火時效，及備有認可及有效的防火證書及測試報告等等。 

 

逃生通道極狹窄   鐵皮屋頂漏水嚴重 

位於葵涌的平台劏房個案，單位的走廊位置非常狹窄且帶彎位，走廊通道最窄的位置僅約 600mm 闊，違反

《建築物條例》有關室內走廊的淨闊度須不少於 1050mm之規定。另外，不少劏房單位的「黑廁」靠一把抽

氣扇通風，其抽氣扇安裝於單位與走廊的間隔牆上，亦是違反《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列明「不可在耐火

分隔牆的圍封牆開鑿新設門口或通氣口」，如遇火警將加速火勢蔓延，危害住客安全。另外，個案單位位於

住宅建築物的平台位置，被劏成多個單位，其結構造工惡劣，屋頂結構由鐡皮搭建而成，遇上天雨時，單位

漏水情況極為嚴重，走廊位置亦積水嚴重，未能及時排走。 

 

地舖劏房違例改建閣樓   消防安全多處違例 

位於觀塘的個案大廈地下被改建成多個劏房單位，地舖改為住宅用途已是違反其原有的土地用途。

單位面積僅約30呎，面積不足以放床，故建造了閣樓為床。此類工程需要向屋宇署申請入則，並由

合資格的專業人士審批及交由註冊承建商建造，閣樓明顯是非法建造的結構，屬於違例建築工程，

形同「僭建」。另外，單位外的走廊通道不止一處有「一級」的梯級，相信是由於多間劏房的廁所

或其他排水渠管需途經由地底駁至主渠排走，故需要升高地台以藏入相關渠管，做成走廊出現多個

梯級。如遇火警，這樣的逃生路線非常危險，走火時容易絆倒，情況極不理想。 



 
 

葵涌街坊賴先生表示，以上違規情況甚為普遍，也在其居住的劏房出現。雖然居住情況極為惡劣，

但因負擔能力有限，只能繼續居住所在單位。 

 

訂立香港居住標準 落實「適足住屋權」 

現時香港並沒有一套官方訂立的居住標準，市民的居住條件毫無保障。聯合國「適足住屋權」的標準指出住

居處所不應只限於四面有牆壁和頭上有屋頂，安全和有尊嚴地居於某處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及尊嚴。平台召

集人鄧寶山認為，政府應確立「適足住屋權」為房屋政策目標，確立基本居住標準，訂立時間表，逐步改善

或取締惡劣的居所。 

 

政府當局無視違例改建 應加強巡查執法 並確保妥善安置租戶 

對於劏房違規改建情況，鄧寶山認為，政府當局應主動進行巡查並加強執法，監督劏房需達致法例

最起碼的要求，並責成業主需履行提供安全和衛生居所的責任，及承擔違法的後果。同時，政府亦

必須確保租住劏房的基層住客不會因當局打擊違例改建的執法行動而無家可歸，並確保安置政策能

適切地保障受執法行動影響而頓失家園的劏房街坊。 

 

完善現行安置政策 保障劏房街坊 

政府現行的安置政策存在不少問題，現時受政府執法行動影響的住戶，於接獲屋宇署發出清拆命令

後，須進一步接獲屋宇署發出封閉令或業主向法庭申請收樓令及執達吏服務，由執達主任轉介方可

獲得臨時收容中心的安置資格，受影響的住戶角色非常被動。事實上，業主在收到政府命令後大多

會迫令租客遷出，甚至會採用截停水電等非法的威嚇手段迫遷。在租客「捱」到執達主任轉介前，

政府都會視上述情況為私人租務糾紛而拒絕介入及協助安置。鄧寶山認為，政府應完善安置政策措

施，保障租客的權益，方可加大力度打擊劏房亂象。 



 
 

設立租務管制 立法保障租戶權益 

劏房環境惡劣，很多街坊繼續住在違法及環境惡劣的單位，並非他們的自願選擇，而是在資源極度

不足下的生存策略。因為這些劏房租金相較有完善設施的單位便宜，故此，要杜絕違法及惡劣劏房

出現的誘因，及促進基層租務市場的健康發展，政府對租務市場的規管必不可少。現時政府已成立

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進行立法工作的準備工夫，平台要求小組採納民間的意見，盡快向政府

建議租管立法的方案，保障基層租戶的權益，在現時基層市民住屋質素大幅倒退的處境下，立法保

障租戶權益實在刻不容緩。 

 

###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就「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工作進展回應 

（一）促請運房局及工作小組回應訴求： 

運輸及房屋局（下稱運房局）及「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下稱研究小組）將於 2021 年 2 月 1 日出

席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交代「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自 2020 年 4 月工作小組成立以

來，社會大眾對落實租務管制的訴求相當清晰。就現時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度及綜合傳媒消息，全港關注劏房

平台（下稱平台）促請運房局及工作小組必須回應以下訴求： 

（1）列出時間表及定期公開進度報告 

根據平台調查，接近 9 成 8 受訪街坊表示擔心在沒有租管下推出「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無良劏房業主會乘

勢加租，但運房局一直堅持待研究小組完成工作才考慮推出劏房租管，令市民覺得是借勢拖延。 

平台要求運房局及小組定出完工死線，同時理應要向公眾，特別是向所有居於劏房及不適切住屋居民交待進

展。居民才是是次租務管制下最受影響的群眾，有權知悉研究小組中後期研究方向及重點。平台認為經過居

民和局方雙方交流後，研究小組亦宜吸納居民意見，使研究結果能符合受影響群眾的權益。 

 

（2）落實全面租管不容置疑：保障居民住屋權益、其他守法業主物業質素、社區安全與預防衞生風險 

運房局提供的立法會文件（編號：CB(1)504/20-21(06)），不少內容細節值得商榷，包括： 

 8（a）「保障劏房租戶權益的同時，不合比例地侵害業主的私有財產權」： 

平台強調，現時絕大部份劏房是不合法改裝，既無入則也逃避差餉租值評估。在第四波新冠肺炎社區爆發

下，也徹底暴露不合法改裝劏房帶來的健康與安全隱患，不單令整座大廈置身風險，大型爆發也有封區可

能，徒添所有街坊不便。 

在此基礎下，有效規範這個帶來極大社會成本的不人道住屋市場，是政府的首責，同時保障其他守法不改裝

物業業主的私有財產質素。 



 
 

 8（c）「即時加租或趕走租客，而法律上似乎並沒有工具可阻止該等行為」： 

強化租管所謂爭議點，並無助訂定合適「租金水平」（起始租金）、「加租上限」及「優先續租權」。劏房

涉及(非法)改裝成本，退出市場也要還原或尋找新業主接手，業主即使聲言「立即拆晒啲劏房」也要計算成

本與得失，情況一如新冠疫情下也未見大量賓館還原為一般住宅單位。 

「租金水平」、「加租上限」及「租住權」保障對居民至關重要。而租管經過接近一年的諮詢、討論和研

究，落實租管亦是社會大眾的共識，不容置疑，也不容個別身為劏房業主及既得利益者成員借故「脅持」及

「騎劫」討論。 

 

（3）為基層市民提供「安居」責任不容政府推卸 

劏房居住環境惡劣，居民長期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長遠取締劏房──尤其是大多不合安全及衛生規格、違反聯

合國「適足住屋權」的劏房，是社會共識及期望，政府目標理應滿足市民「安居」需要。但文件 8（b）竟言

明「並非取締劏房」，可見現屆政府缺乏意志與決心。 

 

（二）平台回應：租管方向 

按近日多個傳媒透露工作小組曾就討論的租管方向，平台有以下回應： 

 

(1) 回應「2＋2」死約方案及優先續租權  

平台原則上同意設立優先續租權。在 2004 年租務管制全面被撤銷前，當時租務管制已包括優先續租權，可

讓租戶在約滿時有優先續租的權利。然而，平台對「2＋2」死約方案的優先續租權則有保留。 

在「2＋2」死約的條件下，租戶必須完成兩年死約後，才可優先續租及「兩年死約」的附有條件，此舉令租

戶處理合約時的靈活性大減。就平台接觸的基層租戶，大部份租戶是輪候公屋的申請人，如果租戶在「2＋2」



 
 

死約期間獲編配公屋，這就代表租戶因「上公屋」退租時有毀約風險。另一方面，過往優先續租權有特定的

條件寬限，例如業主在自住、出售或重建等因素前提下，在合約完結後有權收回物業。因此，平台認為無論

對租戶或業主，優先續租權在特定的條件下理應有彈性處理空間，以死約方式處理對雙方而言則欠彈性。 

 

(2) 回應租金加幅 15％及租金管制 

租金管制是有效的租務管制不可或缺的部份。平台對租務管制限制加租幅度表示歡迎。不過，從各大傳媒引

述消息指，租金加租幅度列明不高於 15％，平台認為上限高到「有等於無」。就參考外國租務管制經驗，加

租幅度的計算方式可按經濟或社會因素例如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或通縮等計算。按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兩年

間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只上升 2.66％，可見加租上限 15%只是「紙老虎」，並無實際保障可言。 

同時，租金管制不止於限制租金加幅，要設立起始租金，以一套標準及合理的方法計算起始租金，方可避免

簽訂新租約時租金過高。過去平台及各關注團體與工作小組會面時，多次表示起始租金設立的必要性和關注，

亦紀錄於立法會會議討論文件及附件內。可惜，在近日傳媒消息報導中，設立起始租金卻悄然無聲，無影無

蹤，令平台憂慮工作小組是否因忽略其重要性而拒絕提出設立起始租金。 

 

(3) 回應訂立標準租約 

平台認為訂立標準租約，列明業主和租客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透過標準租約，訂明租期、租金、通知期、水

電雜費及業主基本維修責任等有關安排，也要規範業主提供合符基本安全與健康規格的單位。 

平台希望租管實施後，透過標準租約保障租戶和業主有相同的待遇，同時設立有效的監管機制，確保租約協

議有效。 

 

 



 
 

(4) 回應其他未有消息的建議 

就現時所掌握的消息，平台認為工作小組的討論仍欠全面，部份租務管制的具體安排亦未有著墨，如何保障

租務管制行之有效，實是工作小組需提供更明確和更具體的方法。在實施租務管制前夕，可預期部份業主或

會有所行動，以即時加租的方式逃避規管，令租務管制難以實行，因此平台認為工作小組需就可預計的局面

下推行短期及長期措施，讓部份欲逃避規管的劏房經營者難從罅隙中逃避規管。 

另一方面，如何確保租務管制有效推行，工作小組亦需提出更具體方法，因此平台認為仲裁及監察機制的成

立必不可少。租戶可從仲裁機制，直接提出訴訟，處理糾紛；而坊間有劏房經營者表示對租務管制實施後產

生憂慮。平台認為租務管制成立仲裁機制，將複雜的仲裁程序化繁為簡，處理雙方的訴訟，讓業主和租客都

可以得到平等的權利和途徑申訴，正突顯租務管制必須實施的重要性。 

 

就此，平台認為運房局及工作小組必須接納社會大眾的意見，列出明確時間表及公開進度報告，增加大眾透

明度。運房局及工作小組已進行研究多時，民間對租務管制的具體訴求相當清晰。政府在劏房問題上不容逃

避，必須落實租管。 

 

### 

  



 
 

逾五成受訪家庭曾於疫情期間借貸以繳付租金 

平台倡提升「租津」金額 冀政府完善補漏措施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平台）關注政府擬於今年 7 月推出的「現金津貼試行計劃」（下稱「租津」）。

為了解未有公屋支援而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基層家庭，在過去一年疫情下所面對的生活困難及其住屋

環境，及他們對政府現金津貼計劃改善建議的意見，平台於 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期間進行問卷調查，透過 9 間服務不適切住房住戶的社福機構，邀請各區街坊填寫網上問卷。是

次調查一共收集到 505 份為非公屋、非綜援住戶的有效回覆。 

基層為交租「食唔飽，著唔暖」 課外活動、補習成奢侈品 

調查發現，在過去一年，逾五成受訪家庭（56%） 曾借貸應付租金支出，當中接近三成多（32.5%） 

是間中或經常借錢交租。整體上超過九成受訪家庭為交租而需在各項生活開支上「節衣縮食」，反

映疫情肆虐下，居於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基層生活捉襟見肘，「租津」發放有逼切性。 

調查結果進一步顯示，即使調查涉及的開支項目是一般家庭必要生活開支，受訪家庭仍會作取捨，

最多受訪者經常或間中減少社交活動（94.3%），其次是有需要時也不會購買新衣服（89.9%）。 

在疫情與昂貴租金的雙重夾擊下，額外增加受訪家庭的發展及脫貧難度。調查結果指出逾八成家庭

會縮減用在子女的發展（87.1%） 及學業（84.9%）的花費上。 

更教人憂慮的是，與維生息息相關的食物開支也有壓縮情況（72.1% 減少購買鮮食及 61.4%一日不

能食足 3 餐）。而即使疫情嚴峻，仍有超過八成 （82%）受訪家庭即使感到不適都只會購買成藥，

不會去看醫生。調查亦反映曾借貸的受訪家庭比其他受訪家庭的生活狀況更差。 

疫情嚴重打擊經濟，基層市民飯碗難保，在沒有另一輪惠及基層的現金發放計劃及到位的保就業措

施下，平台認為政府愈早發放「租津」就愈能減輕基層生活困苦。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受訪家

庭均支持平台提倡在7月前發放津貼（94.9%）及發放津貼至他們上樓為止（92.3%）的建議，亦有

超過八成受訪者支持平台要求把計劃變成為恆常措施（88.7%）。 

租收比中位數高見 42% 「租津」金額設計兒戲 

調查數據顯示，受訪家庭的租金開支佔家庭收入比例中位數為 42%，租收比範圍為 38% - 45%，均

遠超「公屋租金援助計劃」訂立的 25%租收比。結果亦顯示，超過九成受訪者認為應增加以「綜援

租津一半」去釐定津貼水平的金額（91.1%）。 

平台認為現時釐定津貼水平的方法是隨機隨意，也難助基層解困，捨棄參照公屋租金及私樓租金差



 
 

額去考慮也於理不合。平台建議以差餉物業估價署甲類私人住宅平均平方米租金 （40 平方米以下的

單位）和市區新落成公屋租金平方米租金差額去釐訂津貼金額。按一至二人單位公屋標準設計約 14

平方米作計算，一人住戶可得 3839 元津貼 （$368 x 14 平方米減$93.8 x 14 平方米），如此類推。 

僅兩成多受訪家庭會運用「租津」搬去更適切的居所 

調查發現，只有兩成多受訪家庭（22.6%）表示會考慮利用「租津」搬去租金較高但質素較好的單

位，不作考慮的原因大致有三，包括擔心未能持續負擔比現在更好的住所、擔心搬屋有額外開支及

麻煩、傾向把津貼用於子女學習及發展。結果反映，津貼金額不足下，津貼只能幫補個別生活開支

項目，遠不夠協助基層街坊改善他們現時不人道的居住質素。 

逾半數受訪家庭被排拒，未符資格獲「租津」 

政府預計 91,900 個「一般申請住戶」受惠新計劃，然而計劃排除 3 年以下的公屋申請者及非長者單

身人士，令眾多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家庭被棄之不顧。是次調查也有一半受訪者因以上門檻而不符申

請資格，但他們卻與合資格家庭一樣面對沉重的租金負擔及生活困苦。政府雖表示會放寛高額在職

家庭津貼（職津）的申請資格作為補漏措施，但至今未見具體方案，且因職津與工時掛勾，在失業

率達 6.6%新高下，平台極為質疑高額職津的補漏作用。 

平台同時就完善現時「租津」的申請條件的建議，收集受訪者意見。八成受訪對象認為應放寬輪候

公屋 3 年以上的申請資格（81.8%），超過七成認為計劃亦應涵蓋非長者單身人士（76.8%）。 

平台建議政府保留「N 無津貼」，以使未能申請「租津」的低收入家庭亦可以得到援助。 

接近九成四受訪家庭擔心欠缺「租管」下再被加租 

近九成四（93.7%） 受訪家庭擔心，在欠缺「租管」下，無良業主或會趁機加租蠶食「租津」，然

而弔詭的是，被加租的也可能是不合現時申請資格的低收入住戶，他們生活或會雪上加霜。平台強

調「租津租管」必需雙管齊下，冀政府加快落實「租管」，管制劏房起始租金、加租幅度及業主的

維修責任等，並取締衛生環境明顯欠佳及有嚴重安全隱患的劏房。 

 

###  

 

 




